安阳市发改委（粮食局）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清单

	途径分类
	法定事项
	法定依据
	责任主体
	办理单位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不服我委作出的以下行政许可决定：市级核准权限项目的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粮食收购许可、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
	市发改委
	行政复议：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或上级主管部门。行政诉讼：人民法院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不服我委作出的违反价格管理的行政处罚、违反节能事项的行政处罚、违反粮食购销管理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
	市发改委
	行政复议：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或上级主管部门。行政诉讼：人民法院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不服我委作出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征收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
	市粮食局
	行政复议：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或上级主管部门。行政诉讼：人民法院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不服我委作出的其他行政行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初审转报、重大项目稽察和监管、涉案涉税价格认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
	市发改委
	行政复议：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或上级主管部门。行政诉讼：人民法院

	行政监察举报
	反映我委工作人员违反法定权限实施行政许可；滥用职权违规审批、核准和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
	市发改委
	市监察部门

	纪律检查举报
	反映党员干部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贿赂；生活作风问题；公款吃喝旅游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等
	市发改委
	市纪检部门

	行政监察举报
	认为我委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业务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南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等
	市发改委
	市监察部门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认为我委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南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等
	市发改委
	行政复议：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或上级主管部门。行政诉讼：人民法院


